
東海大學學術研討會審查原則 

會議類型 
會議 
級別 

補助 
金額 

審查原則 

國際會議 

A 15 萬 

1、以外文發表，參與國家(不含台灣及中國大陸)須達 5 國(含)以上。 
2、預定邀請之國際與會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3、研討會舉辦時間至少 2 天。 
4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超過 20 篇(或項目)以上。 
5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7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6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B 12 萬 

1、以外文發表，參與國家(不含台灣及中國大陸)須達 3 國(含)以上。 
2、預定邀請之國際與會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3、研討會舉辦時間至少 1.5 天。 
4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16-20 篇(或項目)。 
5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6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6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C 9 萬 

1、以中、外文發表，參與國家(不含台灣及中國大陸)須達 1 國(含)以上。 
2、預定邀請之國際與會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3、研討會舉辦時間至少 1 天。 
4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10-15 篇(或項目)。 
5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5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6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D 4 萬 凡屬工作坊、專家論壇以及其他(含參展表演)者。 

海峽兩岸 
會議 

A 12 萬 

1、預定邀請之兩岸三地與會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2、研討會舉辦時間至少 2 天。 
3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20 篇(或項目)。 
4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8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5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B 10 萬 

1、預定邀請之兩岸三地與會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2、會議時間至少 1.5 天。 
3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15 篇(或項目)。 
4、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7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人員等)。 
5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C 8 萬 

1、預定邀請之兩岸三地與會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2、時間至少 1 天。 
3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10 篇(或項目)。 
4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6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5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D 3 萬 凡屬工作坊、專家論壇以及其他(含參展表演)者。 

國內會議 

A 10 萬 

1、預定邀請之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2、會議時間至少 2 天。 
3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20 篇(或項目)。 
4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9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5、應附上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相關証明文件。 

B 8 萬 

1、預定邀請之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2、會議時間至少 1.5 天。 
3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15 篇(或項目)。 
4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8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
C 6 萬 

1、預定邀請之學者及其學術地位之說明。 
2、會議時間至少 1 天。 
3、會議論文(或作品)至少 10 篇(或項目)。 
4、研討會參與人數預估至少 70 人以上(含發表人、主持人、與談人、評論人及其他與會

人員等)。 

D 2 萬 凡屬工作坊、專家論壇以及其他(含參展表演)者。 



東海大學學術研討會審查原則簡表 

會議類型 A 級 國 天 人 篇 B 級 國 天 人 篇 C 級 國 天 人 篇 D 級 

國際 15 萬 5 2 70 20 12 萬 3 1.5 60 16 9 萬 1 1 50 10 4 萬 

兩岸 12 萬 - 2 80 20 10 萬 - 1.5 70 15 8 萬 - 1 60 10 3 萬 

國內 10 萬 - 2 90 20 8 萬 - 1.5 80 15 6 萬 - 1 70 10 2 萬 

 

補充說明： 

一、國際性會議：參與國家數不含台灣、中國大陸及香港。 

二、經費補助原則規定： 

(一) 每一學年度內各單位以通過三個核定案為上限。 

(二) 申請國際及海峽兩岸三地會議，需有向校外其他機構申請補助之證明文件。(若資料不

完整將酌於扣減其補助經費) 

(三) 各單位研討會計畫書之內容或附件不完整者，酌於扣減其補助經費或不予補助。 

如無「公開徵稿須知之文件」，或「會議邀請函/接受函之文件」，或「宣傳海報之文件」

者，補助將酌減。 

(四) 曾受補助單位未於會議完成後兩個月內繳交成果報告書，將不予以再度申請研討會之

補助。 


